
 

 

苏黎世中国附加跨国集团客户特别约定条款 

双方理解并同意，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将不超过本保单第二条-声明和本保单中其他赔偿限额、扩展

条款、除外条款、条件和定义中规定的适用限额，但本附加险条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B1 保单限额与责任限额 

尽管本保单中另有约定，双方同意将本保单第 2.3.2 条全部删除并替换为：  

2.3.2 本保单中约定的责任限额是保单限额的一部分，并不会额外增加保单限额。免赔额将从被

保险人的索赔金额中扣除。被保险人的索赔金额以本保单适用限额及责任限额后所确定的

金额为准。 

B 2 免赔额 

尽管本保单中另有约定，双方同意将本保单第 2.7.4 条全部删除并替换为： 

2.7.4 如果本保单中分别显示了财产损失的免赔额和营业中断损失的免赔额，将适用如下情形: 

2.7.4.1 如果同时发生了财产损失和营业中断损失，则免赔额适用于财产损失免赔额或营

业中断损失免赔额，以二者较高者为准； 

2.7.4.2 但如果营业中断损失不超过营业中断的免赔额，则财产损失的免赔额和营业中断

损失的免赔额将分别适用。 

B 3 扩展条款 

扩展条款以所适用的责任限额为限，此责任限额包含在保单限额之内，并不会额外增加保单限额。 

B 3.1 品牌和标签 

尽管本保单中另有约定，双方同意将第 5.2.2 条全部删除并替换为： 

5.2.2 品牌和标签 

本保单承保的带有品牌或商标的财产，或在任何情况下带有或暗含制造商或被保险人

的保证或责任的财产因承保风险而遭受物质损失或损害后，保险财产的残值应在按照

惯例移除所有此类品牌或商标或其他可识别特征或撤销该等保证或默示责任后确定。 

B 3.2 库存变质（冷藏风险） 

尽管本保单中另有约定，双方同意将第 5.5.1.27 条全部删除并替换为: 

5.5.1.27 库存变质（冷藏风险） 

针对存储在被保险地点内冷藏室中的保险标的，因下列原因导致温度上升或下降

而直接引起保险标的变质或腐败，保险公司将负责赔偿由此产生的物质损失或损

害: 



 

 

a) 因承保风险造成的机器故障或制冷装置的物质损失或损害； 

b) 与制冷装置相关的任何自动控制或恒温装置无法运行； 

c) 非由公共供应管理机构的故意行为引起的公共供应或电力的意外故障，制冷

剂和/或烟雾从制冷装置中泄漏。 

本保单的其他条款和条件以及除外责任一律适用。对于制冷过程中断时间少于本

保单第 2.6 条中规定的等待期所造成的冷藏室库存变质而引起的物质损失或损

害，保险公司不予赔付。  

B 3.3 货币贬值   

保险公司将支付因货币贬值而在本保单项下可收取金额的任何差额，但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

不超过本保单第二条-声明中所约定的金额。被保险人同意在货币贬值之日后尽快合理地调整

差额部分。 

B 3.4 受损货物的控制权 

尽管本保单中另有约定, 双方同意将第 6.15 条全部删除并替换为: 

6.15 受损货物的控制权 

被保险人有权自行合理判断本保单下的损失货物是否满足正常使用或消耗目的。被保

险人认为不适合使用的货物应不得出售或处置，除非由被保险人自己进行或经被保险

人同意，但是被保险人应当允许保险公司取得被保险人出售或处置该等货物所得的残

值。被保险人完全有权占有本保单下任何损失涉及的货物并保留控制权。 

 

B 4 估值 

财产损失 

6.24 估值 

尽管本保单中另有约定，双方同意将第 6.24.4、6.24.11、6.24.13 条全部删除，并替换为: 

6.24.4 成品库存（成品） 

成品库存或成品的重置价值不得超过生产价格。在计算成品存货或成品的重置价

值时，管理费用、分销费用和利润将不计入制造成本。将以损失事故发生前被保

险人最近可用的会计估值方法为基础进行索赔理算。 

6.24.11 采购物品(原材料、经营材料及办公设备)   

原材料和采购物品（无论是半成品还是成品），经营材料(包括地下或地上储罐的

内容物)、办公设备以及印刷品（包括进行电子数据处理的材料）的重置价值为成

本价格。 

成本价格包括: 



 

 

i) 购买价格（发票价格）减去增值税、折扣、退税和其他优惠。购买价格不

得超过市场价格； 

ii) 运费和海关费用； 

iii) 装卸费（卸货、检查、搬运、贴标签和储存费用)。 

6.24.13 半成品和在制品库存 

半成品和在制品库存的重置价值不得超过生产价格。在计算半成品和在制品库存

的重置价值时，分摊的管理费和分销费以及一定比例的利润将不包括在已发生的

生产成本中。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 

 


